財政收入與分配正義：以新制度論分析國有財產局管理國有土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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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有土地為國家資源，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增加
國庫收入，國家機關對國有土地進行必要性的管理。然而，在以開拓財源為主的政策目標下，現行的國有土地管理作為，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運行機制、造成了國有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此一結果是否導致或強化了社會矛盾？原先以增加國庫收入的政策目標，是否為了消弭此一社會矛盾、而有所違誤？
在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架構下，政府為了吸引投資與爭取選票，一方面採行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建議，限制以稅收為主的財政收入、將公有事業民營化，但另一方面卻又遵行凱恩斯理論，不停地擴張各項的財政支出，如此雙管齊下的政策結果，就是導致政府預算赤字問題日漸嚴重。為了減緩國庫赤字的增長，如何能有效地使用國有土地資產，從而增加財政收入，是為重要的政策議題。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國有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機關，依法對於國有非公用土地可以出租、出售、委託經營、設定地上權及收取使用補償金等方式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固然國有財產局擔負起開闢國庫財源的重要任務，然而其現行的管理措施卻可能衍生出更大的社會問題，反使得政府必須投注更多的財政支出來解決。如此一來，當前管理國有非公用土地的作為上，不僅引發處分決策的公平性爭議，在能否達成整體財政收支平衡的目標上，亦有所疑義。
本文將運用「新制度論」的分析視角，以幾項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的具體案例，檢視相關行動者之間的制度關係，在既有管理制度的缺漏，政治力的介入、以及資訊不對稱等研究面向，從決策機制的過程與影響、來探討國有土地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
關鍵詞 : 公共財政、分配正義、國有財產局、國有非公用土地、新制度論
壹、前言
國有土地為國家資源，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增加國庫收入，國家機關對國有土地進行必要性的管理。然而，在以開拓財源為主的政策目標下，現行的國有資源管理作為，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運行機制、造成了國有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此一結果是否導致或強化了社會矛盾？原先以增加國庫收入的政策目標，是否為了消弭此一社會矛盾、而有所違誤？
本文運用「新制度論」的分析視角，檢視相關行動者之間的制度關係，在既有管理制度的缺漏、政治力的介入、以及資訊不對稱等研究面向，從決策機制過程與影響來探討國有土地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
貳、國有財產局的財產管理
一、國有財產局的職掌與功能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國有非用公用財產的管理機關，依國有財產法對於國有非用公用土地可以出租、出售、委託經營、設定地上權及收取使用補償金等。因國有土地為國家重要資源之一，當民眾向國有財產局申請讓售國有土地，國有財產局裁量決定出售國有土地與否，即攸關國家財政資源的重分配。（韋伯韜，2006： 434）國有財產局出售國有土地，是依據國有財法第49條至54條的相關規定，主要分為租售、專案讓售、特別讓售及標售等。民眾則依照其實際需求，遵照不同的條件，向國有財產局申請讓售國有土地。

由此看來，國有財產局若對國有土地能有效運用，則能不讓土地閒置，進而達到充實國庫的目標。然而，國有土地又如國家祖產，若僅是以擴充國庫為管理目標，而任由國土讓售，則易招致「賤賣國土」之責；此外，若讓售價格與市價有所差距之時，則又會予人「圖利他人」的非議。國有財產局作為國有土地的管理機關，動則得咎，積極任事遭疑、消極保守則不利國有資產充分運用。本文稍後將論證此乃國有財產局因其「獨任制」的決策機制所導致的行政兩難。以下先將目前國有財產局對國有土地管理行為的不同類別、及其決策層級整理如表A。
表A：國有財產局各種管理行為的決策層級
	行為
	行為分類
	決策層級
	國產法及相關法令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國產局所屬分支機構
	國有財產局
	財政部
	

	出租
	逕予出租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2條但書

	
	標租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2條前段

	出售
	租用地讓售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9條第1項

	
	專案讓售
	由所屬分支機構辦理
	進行案件判斷
	報經財政部核准
	第52條之1

	
	畸零地讓售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9條第2項

	
	標售
	一般標售
	由所屬分支機構直接辦理標售
	×
	×
	第53條

	
	
	現狀標售
	由所屬分支機構辦理
	進行案件判斷
	報經財政部核准後辦理標售
	第54條第2項

	
	依第52條之2讓售（還地於民條款）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52條之2、第55條之3（細則）

	經營
	公開招標委託經營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7條第2項

	
	專案委託經營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7條第2項

	通行
	（無分類）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7條第1項

	分割
	（無分類）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7條第1項

	占用
	（無分類）
	由所屬分支機構核准
	×
	×
	第47條第1項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二、國有財產局的財產管理行為
行政行為的種類中，私法形式的行政行為，即「私經濟行政」，也可稱為「國庫行政」，指國家並不是居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其統治權，而是處於與私人相當的法律地位，並在私法支配下所為的各種行為，亦即行政機關以私法主體的地位，在私法領域內從事活動。而國有財產局對於國有財產之管理行為即是私法上財產管理行為，國有財產局政對其所管理的非公用財產，得以私法的行為方式出租、利用、出售或贈與。（陳敏，2009：665）
於此常引發民眾疑惑，國有財產局作為一行政機關，其管理行為及其行政處分，若民眾有所不服，並非以行政法的規範來尋求救濟，這與一般民眾對公務機關的行政行為在認知上普遍有所不解，也易生爭議。其中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有土地本身的性質仍為「國有」，國有財產局代管並處分國有土地的管理行為，應有公共意見的參與，始為符合國有土地的公共性質。所以國有財產局在處分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時，也不可能如兩造自然人在處分私有財產時的僅憑契約約成即可，仍須考慮民眾觀感、公共輿論的態度。即便如此，當前國有財產局的決策管理制度，仍無法令規範、強制必須納入公共意見，亦為造成爭議的主因之一。
三、國有財產局的決策方式
國有財產局對於國有土地之出租、出售、經營、通行、分割及占用等管理行為，均由國有財產局各地之分支機構為申請案件實際之准駁單位，國有財產局（本局）本身並不為准駁之審核。無論是國有財產局分支機構、國有財產局（本局），其決策者均為機關的主官管（分支機構為「處長」、「副處長」、「秘書」，國產局為「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由表A的決策機制看來，國有財產局的決策是採獨任制，而非由合議制委員會作集體決策，顯示出即便國有土地的處分應有公共意見的參與，然而由於獨任制的決策機制，使得國有土地此一公有資產，僅能被行政機關立意處分。
參、影響國有財產分配的行動者機制
一、行動者：人民
國有財產分配的行動者，實際受分配的對象即為人民。依國有財產法的規定，符合一定要件資格的人民可以購買國有財產，人民向國有財產局申請購買國有財產，如果對於國有產局的審核進度或審核結果有疑慮，可以向國有財產局國或其上級機關財政部，或向監察院提出陳情；人民亦可透過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地方議員等）對於其申請之案件進行關切。
二、行動者：行政機關—國有財產局
國有財產局為國有非公用財產的管理機關，亦即為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分配的決策機關。國有財產局及所屬各地辦事處依國有財產相關法令及行政程序法，由國家每年編列預算，對於國有非公用財產進行管理。
三、行動者：法院
法院雖非國有財產的管理機關或國有財產局受分配的對象，但對於人民與國有財產局之間的財產管理糾紛，依法可為審判，其判決之結果會影響國有財產局對於國有財產分配的決策，導致國有財產的重新分配。
四、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
如圖A所示，人民如有意願購買國有財產，依國有財產相關法令規定，可檢具相關資料向國有財產局申請購買；國有財產局依國有財產相關法令及行政程序法，本於國有財產專責管理機關的角色，衡量國家整體利益進行審核。因為在國有財產局與人民間資訊的不對稱，所以在國有財產局進行案件審核中或審核結束後，如果人民對於國有財產局的審核過程或結果存有疑慮，認為國有財產局的決策已有違國有財產分配的公平正義，可以向國有財產局或其上級機關財政部、行政院進行陳情，亦可透過民意代表進行關切，以表達人民自身的訴求、不滿。
當人民依法定程序申請購買，或透過陳情、民代關切等方式表達訴求，仍無法獲得國有財產同意讓售國有土地時，人民即會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權益，地方法院受理訴訟後進行審理，國有財產局則對於人民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之主張，向地方法院提出不予讓售的理由，最後由地方法院進行判決。對於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不服的一方（人民或國有財產局），可向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以資救濟，直至法院判決確定後即發生國有財產的重新分配。










圖A：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肆、官僚體系「行政裁量權」控制上的兩難
官僚體系不論是「作不該作的事」或是「不作該作的事」都是一般人民、學者專家及政治人物對於官僚批評與不信任的來源。因此，對於試圖控制官僚體系的專家們來說，設計官僚體系監控機制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控制上的兩難。從結構與策略的角度來看，官僚控制機制如果從防弊的層面控制的太嚴格，官僚可能會為了減少犯下「作不該作的事」的機會，但卻也同時提高了因為「不作該作的事」而犯的錯誤；相反的，如果從興利的層面管制的太寬鬆，官僚可能會為了減少「不作該作的事」所犯下的錯誤，而使得他們因為「作不該作的事」所犯下的錯誤比例因此上升（參表B）。前述的矛盾如果再加上政策本身對人民的利弊不明確、或是一項政策的優劣是由各方政治角力的結果來判斷，官僚體系則會在行使行政裁量權時，於不違法的範圍中尋求自保，為此就會成為官僚運作最核心的動機。（陳敦源 ，2002：106-107）
表B：官僚體系「行政裁量權」控制上的兩難
	官
僚
的
實
際
作
為
	官僚應不應該作

	
	
	應該作
	不應該作

	
	行
動
	作了該作的
	作不該作的事

	
	不
行
動
	不作該作的事
	沒作不該作的


圖表來源：陳敦源(2002：107)。
伍、「行政裁量權」司法監督的三不管地帶？
國家行政機關如是立於私法主體的地位，即國庫的地位與人民產生關係，來達成公共任務，也即其行為的方式並不在行使國家統治權力，自與公權力的行使有間。
而國有財產局依國有財產法的規定，掌理轄區內的國有非公用財產，即辦理國有非公用財產的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等事務，即是在行政私法領域內，以國庫（即私法主體）的地位，從事行政的私法上財產管理行為。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013號判例同時認為，國有財產局就國有土地是否讓售，有自由衡量的權利。

又契約的成立，須以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要件，
而當事人得依其自主決定，經由意思合致而規律彼此間的法律關係，此乃私法上契約自由的原則。所以人民雖是向行政機關（即國有財產局）申請讓售國有土地，然核其讓售的性質，實與締結買賣契約無異，所以亦有契約自由原則的適用。
綜上所述，依前述司法實務見解，國有財產局的財產管理行為，在行政機關行政行為中，是屬在私法支配下行政的私法上財產管理行為，而在私法契約自由原則的適用下，國有財產局就國有土地的讓售有其行政裁量權。是以對於國有財產局私法上財產管理行為的行政裁量權，司法機關似乎缺乏了矯正的餘地。
陸、國有財產分配的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
現行的國有財產管理行為，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運行機制，而造成國有財產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衡量國家資源的分配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會因評斷者的背景、立場、意識型態等因素，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們無法真正衡量國家資源分配的實質正義內涵，但我們可以用客觀的方式追求程序正義，從形式上來檢驗國有財產局的作為是否符合分配正義，例如對於國有財產局決策的程序、法令依據等資訊是否公開透明。此外，由於此一程序正義的建立，將會帶進民主問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的機制，不僅可協助指擘國有土地的處分方向，間接達成土地利用的實質正義外；在另一方面，國有財產局的行政官員亦會因公眾民意的要求，而積極推動國有土地的實質使用，而非一昧保守消極，造成國有資產的浪費，此亦有損土地利用的實質正義。
從上述視角來看，我們應該探求國家資源分配的程序，有無民意基礎，程序正義如何決定，有那些要考量因素，以及那些事情的介入會影響或損害程序正義。而國有財產局為獨任制之行政機關，其決策過程是否透明，即使其決策不損及國庫利益，但能否禁得起程序正義的檢驗，若在未符合程序正義下所作出的決策，是不是必然就會損及實質正義，均是吾人檢視國有財產分配正義的面向。
柒、結論與建議
國有財產局獨任制的決策方式，對於其「行政裁量權」的控制機制如果從防弊的層面控制的太嚴格，國有財產局為了避免作了不該作的事，就會寧願冒著不行動會導致人民損失的風險，也不願意因為多事而作了不該作的事。相反的，如果從興利的層面管制的太寬鬆，則國有財產局則會為了累積績效，寧願冒著有可能會損害人民利益的風險，即不作該作的事，也不願因為什麼都沒作而缺乏績效。上述的矛盾，會使得國有財產局於運用行政裁量權時，在不違法的範圍之中尋求自保，而成為國有財產局在運作「行政裁量權」時最核心的動機。（陳敦源 2002：107）
獨任制之行政組織，行政首長容易因個人主觀認知、個人對法令的詮釋及政治力介入等因素，形成恣意決策；即國有財產局獨任制之行政組織缺乏了民主問責及監督機制，而易產生「行政裁量權」控制上的兩難，有礙了國家資源的分配正義。因此，在司法機關對於國有財產局之行政裁量權缺乏矯正的現況下，我們建議應該進行修法，將國有財產局之組織改制為合議制，組成決策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應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社會背景，使決策程序透明化，如此可先確保國家資源分配的程序正義。惟有透過決策程序透明化，避免獨任制決策恣意行為的發生，在程序正義的先行運作之下，銜接出國有財產分配的實質正義，消弭社會矛盾，促進國有財產資源的有效分配，進而達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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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government owned land is one kind of national resource. In order to hav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as well as increase national revenue, the Nation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NPA) proceeds to necessary management, such as lease, sale, entrusted management and used compensation of the lands. However, whether there exist unfair mechanisms under current management policy which mainly satisfies the policy goal of increasing fiscal revenue? In addition, do these mechanisms cause distributive injustice of national resource or strengthen social conflict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mong relevant actors and vario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resided in the case of the NPA’s lands-management for private use. This examination provides an analy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 with regard to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national land resource. Moreover,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ack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while making the decisions of national owned land management is the crucial defect causing social critics. The policy makers should engage public deliberative mechanisms to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o that can increase decision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can assure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for re-allocation of national lands. This policy suggestion of incorporat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rocedures of national owned land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era of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high fiscal deficits under maturing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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